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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55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鑫科材料        编号：临2017-049 

 

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中恒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 

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盘活公司现有资产，优化财务结构，安徽鑫科新材料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科材料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拟向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恒租赁”）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 10,000万元人民币。 

公司于 2017年 5月 16日召开七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向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》。 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

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: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美元 13408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超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宏大工业开发中心 A区 6号 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的

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；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名称：鑫科材料及其全资子公司部分生产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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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类别：固定资产 

（三）权属：资产权属人为鑫科材料及其全资子公司 

（四）所在地：鑫科材料及其全资子公司生产设备所在地 

 

四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承租人：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出租人：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

（三）租赁方式：售后回租 

（四）融资金额：人民币 10,000万元 

（五）利率：年租息率 5.70% 

（六）租赁期限：3年 

（七）租金及支付方式：按照公司与中恒租赁签订的具体租赁合同的规定执

行。 

（八）租赁设备所属权：在租赁期间内，租赁标的的所有权属于中恒租赁，

公司对租赁资产只享有使用权。租赁期满，且租金、回购款及其他相关应付款项

已由公司支付完毕之后，中恒租赁将租赁标的所有权不可撤销地转移给公司。 

本次交易的租赁标的物自始至终由公司占有并使用，虽有所有权的转移，但

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。 

 

五、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鑫科材料开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，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，有利于拓宽

融资渠道，优化财务结构，盘活鑫科材料现有资产，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场

竞争力。 

鑫科材料本次融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，最终额度以中恒租赁

实际核准的额度为准，具体使用金额鑫科材料将根据自身运营的实际需求确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17日     


